
解釋字號 釋字第63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6年08⽉15⽇

解釋爭點 立法院遲未⾏使監察委員⼈事同意權是否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「監察院為國家最⾼監察機關，⾏使彈劾、糾舉及審計

權」，「監察院設監察委員⼆⼗九⼈，並以其中⼀⼈為院⻑、⼀

⼈為副院⻑，任期六年，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」，

為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⼀項、第⼆項所明定。是監察院係憲法

所設置並賦予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，為維繫國家整體憲政體

制正常運⾏不可或缺之⼀環，其院⻑、副院⻑與監察委員皆係憲

法保留之法定職位，故確保監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⾏，應屬所

有憲法機關無可旁貸之職責。為使監察院之職權得以不間斷⾏

使，總統於當屆監察院院⻑、副院⻑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前，應

適時提名繼任⼈選咨請立法院同意，立法院亦應適時⾏使同意

權，以維繫監察院之正常運⾏。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，或立法院

消極不⾏使同意權，致監察院無從⾏使職權、發揮功能，國家憲

政制度之完整因⽽遭受破壞，⾃為憲法所不許。引發本件解釋之

疑義，應依上開解釋意旨為適當之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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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緣第三屆監察院院⻑、副院⻑及監察委員任期於中華⺠國九

⼗四年⼀⽉三⼗⼀⽇屆滿，總統依八⼗九年四⽉⼆⼗五⽇公布之

中華⺠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⼆項規定，於九⼗三年⼗⼆⽉⼆

⼗⽇以華總⼀智字第０九三⼀００五⼆四九⼀號咨文，向立法院

提名張建邦等⼆⼗九⼈為第四屆監察委員。立法院以其議案類別

為總統提案之⾏使同意權案，未依立法院職權⾏使法第⼆⼗九條

規定，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，提出院會表決，⽽依同法

第八條第⼆項之規定，先送程序委員會編列議事⽇程。該委員會

於同年⼗⼆⽉⼆⼗⼀⽇審定立法院第五屆第六會期第⼗⼆次會議

議事⽇程時，經表決結果，多數通過總統咨請立法院同意監察院

院⻑、副院⻑及監察委員被提名⼈案，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。

該委員會並於同年⼗⼆⽉⼆⼗八⽇、九⼗四年⼀⽉四⽇、⼗⼀⽇

及⼗八⽇為相同決議。是迄第五屆立法委員最後⼀次會議，並未

就該案進⾏審查。嗣第六屆立法委員於九⼗四年⼆⽉⼀⽇就職

後，總統復於九⼗四年四⽉四⽇以華總⼀智字第０九四０００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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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０六⼀號咨文，請立法院依第⼀次咨文提名名單⾏使第四屆監

察院⼈事同意權。該案仍送立法院程序委員會。該委員會於九⼗

四年四⽉六⽇及五⽉⼗⽇協商通過該案「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

項」，另於九⼗四年四⽉⼗⼆⽇、⼗九⽇、⼆⼗六⽇、同年五⽉

三⽇、⼗七⽇、⼆⼗四⽇等，表決通過該案「暫緩編列議程報告

事項」。迄⾄本解釋公布之⽇為⽌，立法院仍未⾏使該⼈事同意

權。

　　聲請⼈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⼗九⼈認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濫⽤

議事程序，不當阻撓監察委員⼈事同意權進入院會表決，導致癱

瘓國家監察權運作，牽涉立法院與監察院彼此間憲法上職權⾏使

爭議，並有動搖憲法之權⼒分立制度及危害⺠主憲政秩序之虞，

質疑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阻撓院會⾏使監察委員⼈事同意權，是否

僭越院會職權，⾏使⼈事同意權是否屬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，以

及不⾏使⼈事同意權是否逾越立法院⾃律權範圍等情，爰依司法

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三款規定，向本院聲請解釋

憲法。按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⼀以上得就其⾏使職權，適⽤

憲法發⽣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憲法，前開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

第五條第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。本件聲請書之意旨，乃聲請⼈等

就適⽤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⼆項，⾏使監察院⼈事同意權，立

法院擱置該同意權之⾏使，發⽣有無違憲之疑義，聲請本院解

釋，符合上開規定之要件，應予受理。

　　憲法設置國家機關之本旨，在使各憲法機關發揮其應有之憲

政功能，不致因⼈事更迭⽽有⼀⽇中斷。為避免因繼任⼈選⼀時

無法產⽣致影響憲政機關之實質存續與正常運⾏，世界各國不乏

於憲法或法律中明文規定適當機制，以維憲法機關於不墜之例。

如美國聯邦憲法賦予總統於參議院休會期間有臨時任命權（美國

聯邦憲法第⼆條第⼆項參照）；⼜如採取內閣制國家，於新任內

閣閣員尚未任命或就任之前，原內閣閣員應繼續執⾏其職務⾄繼

任⼈任命就職時為⽌（德國基本法第六⼗九條第三項、⽇本國憲

法第七⼗⼀條參照）。我國憲法雖亦有類似規定，如「每屆國⺠

⼤會代表之任期，⾄次屆國⺠⼤會開會之⽇為⽌」（憲法第⼆⼗

八條第⼆項，依憲法增修條文第⼀條第⼆項規定，已停⽌適

⽤），使前後屆國⺠⼤會代表得以連續⾏使職權；⼜如「總統缺

位時，由副總統繼任，⾄總統任期屆滿為⽌」（憲法第四⼗九條

前段），及「總統、副總統均缺位時，由⾏政院院⻑代⾏其職

權，並依本條第⼀項規定補選總統、副總統，繼任⾄原任期屆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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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⽌」（憲法增修條文第⼆條第八項）；惟就監察院因監察院院

⻑、副院⻑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⽽繼任⼈選未能適時產⽣時，如

何維繫監察院之正常運作，我國憲法及法律未設適當之處理機

制，則尚未以修憲或立法⽅式明定上開情形之解決途徑以前，更

須依賴享有⼈事決定權之憲法機關忠誠履⾏憲法賦予之權責，及

時產⽣繼任⼈選，以免影響國家整體憲政體制之正常運⾏。

　　「監察院為國家最⾼監察機關，⾏使彈劾、糾舉及審計

權」，「監察院設監察委員⼆⼗九⼈，並以其中⼀⼈為院⻑、⼀

⼈為副院⻑，任期六年，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」，

為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⼀項、第⼆項所明定。是監察院係憲法

所設置並賦予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，為維繫國家整體憲政體

制正常運⾏不可或缺之⼀環，其院⻑、副院⻑與監察委員皆係憲

法保留之法定職位，故確保監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⾏，應屬所

有憲法機關無可旁貸之職責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⼆項之

規定，監察院院⻑、副院⻑及監察委員係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

同意任命。此乃制憲者基於權⼒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，

使總統享有監察院⼈事之主動形成權，再由立法院就總統提名⼈

選予以審查，以為制衡。為使監察院之職權得以不間斷⾏使，總

統於當屆監察院院⻑、副院⻑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前，應適時提

名繼任⼈選咨請立法院同意，立法院亦應適時⾏使同意權，以維

繫監察院之正常運⾏。立法院就總統所提監察院⼈事議案積極⾏

使同意權，不論為同意或不同意之決定，即已履⾏憲法所定⾏使

同意權之義務；若因立法院為不同意之決定，致監察院暫時無從

⾏使職權者，總統仍應繼續提名適當⼈選，咨請立法院同意，立

法院亦應積極⾏使同意權，此係總統與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。是

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，或立法院消極不⾏使同意權，致監察院不

能⾏使職權、發揮功能，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⽽遭受破壞，⾃

為憲法所不許。引發本件解釋之疑義，應依上開解釋意旨為適當

之處理。⼜監察院院⻑、副院⻑及監察委員因任期屆滿，⽽繼任

⼈選尚未產⽣前，立法者亦得以法律明定適當之機制，以維繫監

察院之正常運⾏，要不待⾔。

　　⾄於聲請⼈指稱本件牽涉立法院與監察院彼此間憲法上職權

⾏使爭議部分，因該職權⾏使爭議尚非三分之⼀以上立法委員就

其⾏使職權，適⽤憲法所發⽣之疑義，或適⽤法律發⽣有牴觸憲

法之疑義時，所得聲請解釋之範圍（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

五條第⼀項第⼀款中段參照），是該部分聲請核與司法院⼤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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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三款規定不符，應不受理，併此指

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余雪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彭鳳⾄　林⼦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廖⼤法官義男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許⼤法官宗⼒、廖⼤法官義男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余⼤法官雪明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彭⼤法官鳳⾄、余⼤法官雪明共同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632抄本(含廖⼤法官義男提出之協同意⾒書、許⼤法
官宗⼒及廖⼤法官義男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、許⼤
法官⽟秀提出之協同意⾒書、余⼤法官雪明提出之部
分不同意⾒書，以及彭⼤法官鳳⾄、余⼤法官雪明共
同提出之不同意⾒書)

相關法令 憲法第28條第2項（已停⽌適⽤）(36.01.01)

憲法第49條前段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2項(94.06.10)

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8項(94.06.10)

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1項及第2項（89年4⽉25⽇公
布）(89.04.25)

立法院職權⾏使法第8條第2項(91.01.25)

立法院職權⾏使法第29條(91.01.25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、第3款
(82.02.03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三⼆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

1.第3屆監察院院⻑、副院⻑及監察委員任期於94年1⽉31⽇屆

滿，總統依89年4⽉25⽇公布之中華⺠國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62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62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62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62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63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63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4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2&no=1&ldate=2005061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2&no=2&ldate=2005061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200004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290&ldate=200201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290&ldate=200201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849&ldate=19930203&lser=001


項規定，於93年12⽉20⽇以咨文向立法院提名張建邦等29⼈為

第4屆監察委員。 

2.立法院以其議案類別為總統提案之⾏使同意權案，依立法院職

權⾏使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，先送程序委員會編列議事⽇程。該

委員會於同年12⽉21⽇審定立法院第5屆第6會期第12次會議議

事⽇程時，經表決結果，多數通過前開提名⼈案暫緩編列議程報

告事項。

3.該委員會並於93年12⽉28⽇、94年1⽉4⽇、11⽇及18⽇為相

同決議。是迄第5屆立法委員最後⼀次會議，並未就該案進⾏審

查。

（⼆）

1.嗣第6屆立法委員於94年2⽉1⽇就職後，總統復於同年4⽉4⽇

再以咨文請立法院依第⼀次咨文提名名單⾏使第4屆監察院⼈事

同意權。該案仍送立法院程序委員會。

2.該委員會於同年4⽉6⽇及5⽉10⽇協商通過該案「暫緩編列議

程報告事項」，另於同年4⽉12⽇、19⽇、26⽇，5⽉3⽇、17

⽇、24⽇等，表決通過該案「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」。 

（三）

聲請⼈等認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濫⽤議事程序，不當阻撓監察委員

⼈事同意權進入院會表決，導致癱瘓國家監察權運作，牽涉立法

院與監察院彼此間憲法上職權⾏使爭議，並有動搖憲法之權⼒分

立制度及危害⺠主憲政秩序之虞，質疑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阻撓院

會⾏使監察委員⼈事同意權，是否僭越院會職權，⾏使⼈事同意

權是否屬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，以及不⾏使⼈事同意權是否逾越

立法院⾃律權範圍等情，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

第3款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。 




